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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张某于 2013年 1月 1日入职

后， 先后与公司签订两次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
月1日。 2013年3月23日，公司发布
的《劳动合同订立办法》第8条规
定：“对于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
制度的员工，公司有权予以开除，
并且无需支付任何离职补偿金。 ”
此外， 公司于2009年1月6日制定
的 《公司员工行为规范》第4条规
定： “男员工不得言语调戏、 猥
亵女员工 。 违反本规范 ， 罚款
100元/次，记警告处理。 ”

2020年4月10日凌晨4时许 ，
因机台操作出现问题， 女员工佟
某联系带班师傅张某， 请其对设
备进行检修。 张某闻讯后立即到
达现场， 在检修设备过程中， 张
某未经佟某同意对其做出拥抱举
动。

佟某对张某这一意外举动既
惊又怕， 见张某被拒后没有任何

收敛的意思， 她当即报警。 辖区
民警到场调查时， 张某如实陈述
了自己的错误行为。 经办案民警
调解， 公司与佟某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署了 《治安调解协议书 》。
该协议载明： “双方经协商， 同
意公司开除张某 。 张某被开除
后， 佟某不再追究张某的法律责
任。” 2020年4月11日， 公司依据
该协议解除了张某的劳动合同。

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后， 张某以公司为被申请人， 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 请
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9万余元、 加班
工资10万余元。

仲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公司
支付张某赔偿金83825元 ， 驳回
张某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该
裁决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公司无
需支付赔偿金。

法院开庭审理时， 张某答辩
称， 公司未曾告知其相关规章制
度， 制度中并未提及严重违反规
章制度的相关情况。 另外， 其不

是 《治安调解协议书》 的主体，
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 张某在劳动
场所搂抱女员工的事实已经过
《治安调解协议书》 确认， 张某
也认可这一事实， 法院对此予以
采信。

经查， 《治安调解协议书》
载明， 张某在协议中明确表示同
意由公司将其开除， 作为其免除
行政处罚 、 获得佟某谅解的条
件。 法院认为， 张某应当遵守其
已经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 公司根据张某的
意思表示 ， 配合公安机关履行
《治安调解协议书》 载明的内容，
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 属于合
法行为， 不属于违法解除合同。

此外， 张某承认与佟某之间
的纠纷， 在行政调解中同意由公
司将其开除， 换取佟某的谅解，
免除法律责任 。 在被公司开除
后， 其又反悔， 并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法
院认为， 张某这一行为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 也违反公序良俗， 对
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 法院判决公司无需支
付张某赔偿金。

【评析】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

条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
扰。 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
机关投诉。”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十一条规定： “在劳动场
所， 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
女职工的性骚扰。”

本案中，公司制定的《公司员
工行为规范》 遵从了上述法律的
规定，不为法律所禁止，应当为劳
动者所遵守。况且，用人单位有义
务保障女职工的工作环境条件，
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的发生。
张某在明确同意公司将其开除进
而免除行政处罚的情况下， 其事
后反悔缺乏正当理由与合法依
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因骚扰女同事被开除 不能要求单位赔偿

【案例1】
员工在高温下劳动， 防

暑物品与高温津贴可以兼得

为完成生产任务， 即使室外
气温持续在36摄氏度以上， 胡女
士等所在的公司也要照常露天工
作 。 今年以来 ， 胡女士等人发
现， 他们近两三个月的工资一直
没有 “高温津贴” 项目， 公司给
出的解释是高温津贴早已发了，
大家平时领取的解暑物品、 饮料
和保健用品就是高温津贴， 再发
这些钱就重复了。

【点评】
公司不得以员工平时领用的

解暑物品、 饮料和保健用品， 冲
抵胡女士等员工应当享受的高温
津贴。

从性质上讲， 解暑物品、 饮
料和保健用品的开支属于防暑降
温费的范畴。 但是， 高温津贴和
防暑降温费是不同的概念。

所谓高温津贴， 是为在高温
下工作的人提供的津贴， 是工资
的一部分， 只能以现金发放， 不
得借故以实物如饮料等发放。 高
温津贴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取， 只
有那些在35℃以上高温天气下从
事室外露天作业， 或者虽然人在
室内， 但工作场所温度在33℃及
以上的职工 ， 才能拿到高温津
贴。 根据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 第11条第2款规定， 防暑降
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这就
是说， 高温津贴不得以福利支出
抵扣。

而高温补贴是通常所说的防
暑降温费， 防暑降温费是福利的
一种， 目的是 “防暑降温”， 对
工作环境是否高温没有特别要
求， 可以以现金发放， 也可以以
实物如饮料等发放。 只要用人单

位愿意提供这项福利， 每个工作
人员都可以领取获得， 不像高温
津贴那样有严格的温度要求。 除
特殊工种外， 不少单位在每年5
月至9月份即夏天所发放的东西
或现金都属于防暑降温费， 而非
高温津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高
温下工作的劳动者在领取高温津
贴的同时， 也可以享受防暑降温
费的待遇。 而这也是胡女士可以
要求公司支付高温津贴的法定理
由。

【案例2】
员工在高温下劳动， 最

低工资中不包含高温津贴

孔女士等4人与公司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 其月工资按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计算。 进入2021年夏
季以来， 为降低天气炎热对工作
的影响， 公司从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的角度出发， 表示可以在月
初预付给大家450元高温津贴。

可是， 当孔女士在月底领取
工资时， 发现每人都被扣除450
元。 经询问， 公司称其将在月初
发放的高温津贴从最低工资中扣
除了。

【点评】
公司不得将高温津贴从最低

工资中抵扣。
最低工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
的最低劳动报酬。

对于最低工资的发放， 原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实施的 《最
低工资规定 》 第十二条明确规
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
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
（一） 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二）
中班 、 夜班 、 高温 、 低温 、 井
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贴； （三） 法律、 法

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
等。” 由此来看， 高温津贴并不
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 必
须由用人单位另行给付。

本案中， 公司的做法明显与
上述规定相违背。

【案例3】
员工在高温下劳动， 缩

短工时不能降低工资

进入高温季节后， 朱女士等
人所在公司决定暂停等高温时段
工作，即每天缩短2小时的工作时
间。可是，出乎他们意料是其月工
资收入也随之减少了四分之一。

对此， 公司的解释是根据按
劳付酬原则， 工作时间减少了，
工资自然必须随之减少。

【点评】
公司不得因缩短工时而降低

员工工资。
卫生部 、 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
工会等四部门共同发布的 《关于
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
温工作的通知 》 第 （六 ） 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
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
劳动者工资。”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继续
做好高温天气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的紧急通知》 中， 也明确要求应
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
息制度， 严格控制加班加点， 减
少高温时段作业， 增加生产作业
中的职工轮休， 缩短一次连续作
业时间。 用人单位根据这些规定
而停止或缩短工作时间， 并非出
自劳动者自身原因， 故不得扣除
或降低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不得降
低朱女士等人的工资。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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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签订为期2

年的书面劳动合同时， 公
司暗示我试用期必须是5
个月， 否则不予签约。 无
奈之下， 我为了获得该份
工作只好答应。 事后， 我
对此表示后悔并要求修
改， 而公司以我已经同意
为由拒绝。

请问： 我真的不能反
悔吗？

读者： 肖丽丽

肖丽丽读者：
你有权反悔， 可以要

求公司修改试用期。
一方面， 试用期不得

超过法定期限。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为相互了解、 建立
互信、 双向选择而在劳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考 察 期 。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
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
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
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
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
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
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
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上述规定表明， 法律
对试用期有着严格的时间
限制， 用人单位可以因劳
动者的工作表现优秀而决
定提前结束试用期， 但决
不能随意延长。 试用期届
满时， 则应当及时决定是
否继续留用劳动者。 任何
违反延长试用期的做法都
是对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违
反， 其中当然也包括 “员
工同意”。

与之对应， 在你的试
用期本来不得超过二个月
的情况下， 姑且不论当初
你是基于公司暗示不得不
答应， 就是你完全自愿 ，
公司也不得以你已经同意
按5个月计算为由抗辩。

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
应承担超长试用期的法律
风险。

《劳动合同法》 第八
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
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
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
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
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
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正因为你同意延长
试用期， 也是与公司协商
的结果， 所以， 如果公司
不纠正错误做法， 你有权
向有关部门投诉， 公司需
要对自己违法行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颜梅生 法官

劳劳动动者者““高高温温权权益益””不不能能打打折折扣扣 试用期限源于法定
员工同意延长无效

高温补贴是为在高温条件下从事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职工发放的特殊工资性补偿。 按照 《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规定， 用人单位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安排劳动者露天工作， 或者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补贴。

可是， 由于一些用人单位对高温补贴、 高温津贴的性质认识不清， 或者发放方式不当， 进而侵害了劳动
者应当享有的 “高温权益”。 以下3个案例结合不同情形， 分别对相关问题的发生及如何防范作出了详细的法
律分析。


